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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2   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2023-101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

10 月 27 日收到了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冶钢”）、南京钢铁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集团”）发来的《关于要约收购南京钢铁股份有限

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函》，现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要约收购情况说明 

2023 年 4 月 2 日，新冶钢、南京钢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

创投”）、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新工投”）及南钢集

团共同签署《关于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战略投资框架协议》和《关于南京

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》，新冶钢拟出资 135.8 亿元对南钢集团进行增资，

相关增资事项完成后，新冶钢将持有南钢集团 55.2482%股权，并成为南钢集

团控股股东。 

同日，南钢集团向上海复星高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复星高

科”）及其下属企业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复星产投”）、上海

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转让方”）出具《关于就南京南钢钢铁

联合有限公司 60%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》，决定行使优先购买权。同日，

前述各方共同签署《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60%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南钢集团向转让方购买南京南钢钢铁联

合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钢联”）60%股权。前述事项完成后，南钢集团

将持有南京钢联 100%股权，并通过南京钢联及其全资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

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9.10%股份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



2 

控股股东签订〈股权转让协议〉暨实控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3-046）、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47）、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

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48）、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

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》及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二、要约收购进展情况 

1、复星产投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收到（2023）沪 02 民初 34 号《民事裁

定书》《民事起诉状》及《证据目录》等诉讼文件。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（作

为“原告”，以下简称“沙钢集团”）指称复星产投（作为“被告”）未履行

2022 年 10 月 14 日签署的《投资框架协议》中将其持有的南京钢联 11%股权

（以下简称“11%股权”）质押给沙钢集团的义务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复星产投将 11%股权质押给沙钢集团，并对复星产投持

有的 11%股权进行了冻结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《南京钢铁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

052）。 

转让方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收到（2023）苏民初 1 号《民事起诉状》《证

据目录》等诉讼文件，沙钢集团、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沙钢投资”，与沙钢集团共同作为“原告”）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

诉讼，要求转让方（作为“被告”）继续履行《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

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向原告转让南京钢联 60%股权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

月 28 日披露的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55）。 

南钢集团于 2023 年 5 月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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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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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为了推动南京钢联 60%股权转让交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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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


